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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加强与人民法院合作开展网络执行查控机制建设是新时期银法合作的重要内容。

2014 年 10 月，在中国银行业协会和各会员单位的共同努力推动下，最高人民法院与中

国银监会联合发布了《关于人民法院与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网络执行查控和联合信用惩

戒工作的意见》（法[2014]266 号），为进行网络执行查控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依据。至此，

全国银行业与法院合作开展网络查控机制建设进入新阶段。2015 年初，辽宁省银行业

协会在新的制度环境下，进一步推进与人民法院合作，组织研讨会，开展经验学习交流，

建设“金雕查控网”，极大提高了执行财产的查控效率，切实把维护金融债权落到实处。 

 

辽宁省银行业协会加强与人民法院合作 

推进建设“金雕查控网” 

 

2015 年，辽宁省银行业协会（下称辽宁协会）严格按照监管部门的要

求，牢牢把握务实、创新的工作基调，开拓维权思路，探索维权模式，加

大维权力度，履行维权职能，重点加强与人民法院合作，开展网络查控机

制建设，努力维护金融债权，取得较大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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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展与人民法院合作的相关工作 

辽宁协会先后与沈阳市中院召开了多次座谈会，对合作工作进行深入

研究，并组织会员单位召开会议，广泛征求各会员单位的意见与建议。为

更好地开展此项工作，组织部分会员单位协同沈阳市中院赴深圳考察学习。

考察回来后，结合沈阳市实际情况，与沈阳市中院共同研究制定“工作方

案”、“合作协议”与“公约”等相关文件，并将相关文件征求意见稿下发

至会员单位征求意见。同时，深入省工行、省农行、省农信社实地调研相

关情况，研讨有关推进合作具体事宜。在此基础上，组织召开“辽宁省银

行业协会与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网络查控机制建设启动大会”，签署

《辽宁省银行业协会与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加强执行司法事务集约管

理的合作协议》，安排部署相关工作，全力推进司法协助网络查控平台（即

“金雕查控网”）建设。 

为进一步了解“金雕查控网”建设进展情况，协同沈阳市中院先后多

次走访省农行、省建行、省工行、省交行等多家银行，对“金雕查控网”

建设进展情况、试运行期间存在的问题以及需要改进和调整的事项进行联

合实地调研，协调解决各行涉诉案件的执行问题。法院执行局长现场办公，

对辽宁省建行、农行、交行提出的案件立即调度，其中省建行 5 个案件当

场得到落实，省农行 1 个案件、省交行 2 个案件也确定落实时间进度，并

承诺可以针对银行开展诉前保全业务，为维护银行债权开辟绿色通道。 

二、取得的主要成果 

由于查控网系统方便快捷、简单实用，激发了两级法院执行干警的使

用热情，极大的提升了执行财产的查控效率。根据试运行第一个月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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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沈阳市区两级法院查询案件 2445 件，向各银行发送查询 45191 次。

按照传统的2名执行员一组、每天查询不同银行5个账户的效率计算，45191

次查询相当于 100 名执行员同时连续查询 6 个月的工作量。辽宁省高法、

沈阳市人大、市政协领导现场调研给予了充分肯定，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

强到沈阳中院调研时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提出了“不断丰富查控内容，

拓展查控范围，完善查控功能，更好地破解执行难问题”的要求。 

截至今年5月份，31家会员单位驻沈机构与沈阳市中院“金雕查控网”

全部联网，实现了“点对点”的无缝直通。其中，30 家银行能够开展网络

查询业务，23家银行能够开展网络冻结业务，22家银行能够开展网络扣划

业务，实现了“查、冻、扣”一体化功能。通过“金雕查控网”查询案件

31303 件，向各银行发送查询 133 万次，冻结账户金额 8204 万元，扣划金

额 1471 万元，执结银行胜诉案件 1795 件，执行金额 39939 万元。 

辽宁省银行业协会充分发挥行业代言人的作用，组织银行业金融机构

与法院部门开展银法合作取得显著进展，是其不断创新工作思路，充分发

挥维权职能的重要表现，是继深圳市银行业协会等之后，银行业推动银法

合作的又一次标志性行动，将进一步带动其他地区开展相关工作取得更大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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